
106年度勞動教育課程

一例一休最新修法解析及案例說明

【主辦單位】：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 講 師 】：吳海燕

【 時 間 】：106年7月20日（星期四）14：50-17：00

【 地 點】：臺灣銀行行員訓練所一樓交誼廳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和平路10號）



講師 吳海燕

� 現任：
1.中華民國勞資關係服務協會常務理事
2.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暨獨任仲裁人
3.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暨獨任調解人
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前進高校勞動法講師

� 經歷：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簡任專門委員、科長、府會
聯絡員、股長、臺北市政府勞工教育中心主任

� 學歷：
� 國立政治大勞工研究所碩士
�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畢業
� 考試及格類別：
� 1.100年勞資爭議調解員認證
� 2.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就專字第00255號)。
� 3.78年勞工行政高考二級
� 4.71年普通考試Email：

seabirdwu@gmail.com

吳 海 燕 講 師



講師 吳海燕

� 另行公布
實施日期

10.第34條
輪班間隔11小時

� 另行公布
實施日期

10.第34條
輪班間隔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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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32年餘 修幅最大

�總統105.12.21公布105.12.23施行

1.第23條 薪資清冊記錄
2.第24條 加班費
3.第30條之1 四週變形工時
4.第36條 一例一休暨例外情形

5.第39條 國定假日出勤
6.第74條 員工申訴保護條款
7.第79條 罰則

�總統105.12.21公布105.12.23施行

1.第23條 薪資清冊記錄
2.第24條 加班費
3.第30條之1 四週變形工時
4.第36條 一例一休暨例外情形

5.第39條 國定假日出勤
6.第74條 員工申訴保護條款
7.第79條 罰則

� 106年1月1日實施

8.第37條
國定假日比照內政部
公布放假日＋勞動節

9.第38       條特別休假

� 106年1月1日實施

8.第37條
國定假日比照內政部
公布放假日＋勞動節

9.第38       條特別休假

�《勞動基準法》修法105年底上路，三種實施日期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106.6.16公告106.6.18實施，共增修刪改16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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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吳海燕

� 勞動基法第1條

為規定，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
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

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



講師 吳海燕

勞動基法第84條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
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
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動基法施行細則第50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係指依各項公務員人事法
令任用、派用、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三條所定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
之人員。所稱其他所定勞動條件，係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安全衛
生、福利、加班費等而言。

一例一休適用兼具勞工身分者



講師 吳海燕

一例一休有彈性
新指定適用變形工時行業？

新指定適用84條之1之人員？
對勞工有利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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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吳海燕

勞動基準法之監督及檢查處理原則

三個階段協助業者調適一例一休制

落實勞動檢查
依法處罰？！

落實勞動檢查
依法處罰？！

7月起7月起

檢查期檢查期

3措施進行
「臨廠輔導」
「集體輔導」
「申請輔導」

3措施進行
「臨廠輔導」
「集體輔導」
「申請輔導」

4-6月4-6月

輔導期輔導期

調適期
現階段採宣導、輔導
之循序漸進方式

調適期
現階段採宣導、輔導
之循序漸進方式

1-3月1-3月

宣導期宣導期

申 訴 案 優 先 檢 查 →   依 法 裁 處

9

勞動部106年1月5日訂定



講師 吳海燕

一例一休

特別休假

國定假日

周休二日

二週84工時
年總工時達2,192工時

一週48時
年總工時達2,504工時

73.7.31

90.1.1

一週40工時
年總工時達2,088工時

105.1.1

縮 短 工 時
工時制度演變

工作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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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一例一休=雙贏解決方案
每週不超過40小時正常工時，有些企業會怎麼做…

企業A
企業B

DAY

1

6h40m

7h

DAY

2

6h40m

7h

DAY

3

6h40m

7h

DAY

6

DAY

7

休
休

DAY

5

7h

6h40m

DAY

4

7h

6h40m 6h40m

5h

未達到 週休二日的目標

資料來源：勞動部 12



第36條-例假、法定休息日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

一日為休息日。

彈性工時制度 例假安排 例假＋休息日
二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2週至少應有4日

八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8週至少應有16日

四 週 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 每4週至少應有8日

13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一個月46H）。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於休息日工作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



講師 吳海燕

例 假 休息日

出勤要件受嚴格要求
� 需發生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 事後24小時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出勤權益
� 出勤工資加倍發給。
� 工作時數不計入每月延長工時

總數(46H) 。

� 比照延長工時程序。
� 再經個別勞工同意。

出勤權益
� 出勤工資2小時內另再加給1又1/3，第3小時

起另再加給1又2/3。
� 工作時數計入每月延長工時總數(46H) 。

出勤要件有協商空間

� 天災：天變地異等自然界異動，如颱風、地震、洪水等。
� 事變：人為外力造成之重大事件、如戰爭、內亂、暴亂或重大傳染病等。
� 突發事件：應視事件發生當下是否為事前無法預知、非屬循環性及是否須緊急處理判斷之。急單或訂單增加非屬突發事件。

14



104年
(40工時修正前)

修
法
前

105/01/01
(30條 單 獨 修 正 並
配套施行細則改為
12天)

105/06/21
(施行細則恢復後)

修法後
(一例一休)

71~110日 64~116日 71~123日 由於並無法定「休息日」，修法前勞工全年
假日係 天到 天不等

確定法定假日為116日

例(休)假有保障

例(休)假保障不足

至少116天

差很大！週休二日修法過渡期

保障勞工權益，確定法定假日 日116

修
法
後

71 110

(較修法前多6天)

資料來源：勞動部 15



講師 吳海燕

違者，處以2萬-100萬元以下罰鍰，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至150萬元

舉
發
內
部
管
理
不
當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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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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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因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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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訴
予

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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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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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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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害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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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或
其
他
不

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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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雇
主
為
前
項
行
為
之

一
者

，

無
效

。

主
管
或
檢
查
機
構
應
嚴
守
秘
密

，

不
得
洩
漏

。
違
反
者

，
除
公
務
員

應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與
行
政
責
任
外

，

對
因
此
受
有
損
害
之
勞
工
，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鼓
勵
及
保
護
勞
工
檢
舉
違
法
雇

主

。
加
重
對
違
法
雇
主
的
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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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條-吹哨子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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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工資清冊明細)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
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
給二次；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
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
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
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
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
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
年。

修法前

雇主必須置備工資清冊

修法後
1. 雇主應「提供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2. 雇主除原本置備工資清冊，並應記

入「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講師吳海燕

� 勞動基準法第23條
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4-1條所定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
明細，應包括下列事項：
�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 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 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 實際發給之金額。

雇主提供之前項明細，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
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雇主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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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明細（應有4加3險3金1休）
薪資單應記載項目

105年12月23日起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或雇主除原有之工資構成
項目及各種加項外，尚應包括4加（正常工作日、休息
日、國定假日、例假日等加班費）、三險（勞保自付額
、健保自付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就業保險自付
額）、二金（代扣所得稅金、勞工退休金2%-6%、職工
福利金）、一休（本年度可休特休應休日數、未休特休
天數、折算工資數額）



講師吳海燕

每週40小時工時制

105年1月1日即開始

加深加巨？

20



講師吳海燕

變形工時老問題

加深加巨？

21



講師吳海燕

每日正常工時調整為10小時
，每週皆休3日以上，可連休
7日，４週共休息12日，4週
正常工時總計160小時。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一週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日

第二週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日

第三週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日

第四週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工作日
10hr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日

銀行業指定適用四週變形工時
態樣Ⅰ：彈性調整後

22

做四休三
周休三日，每日正常工時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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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指定適用四週變形工時

態樣Ⅱ：排定某兩週連續出勤10小時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一週 10hr 10hr 10hr 10hr 10hr 10hr 10hr

第二週 10hr 10hr 例假日 例假日 10hr 10hr 10hr

第三週 10hr 10hr 10hr 10hr 例假日 例假日 休息日

第四週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四週正常工時應維持160小時
每4週至少應有 8日(例假+休息日)
可連休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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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吳海燕

4週正常工時總計160小時，
每2週至少應有 2例假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一週 例假 例假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第二週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休息日 休息日

第三週 休息日 休息日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例假 例假

第四週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工作日
8hr

銀行業指定適用四週變形工時
態樣Ⅲ：極端
彈性調整後中間可
連續工作達17天，
最多24天

二例假日間隔連續工作日數不超過 12 日

24



第37條－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25



第37條－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1.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元月一日）
2. 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3. 國慶日
4. 春節（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
7. 婦女、兒童節合併假日
8. 民族掃墓節
9. 端午節
10. 中秋節
11. 農曆除夕
12.勞動節

※原住民歲時祭儀
（具原住民身分者放假一日，日期依原住民委員會之公告）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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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國定假日19天?17天
106年1月1日起國定假日12天

元
旦

除
夕
及
春
節

掃
墓
節

兒
童
節

勞
動
節

端
午
節

國
慶
日

和
平
紀
念
日

中
秋
節

1/1 農5/52/28除夕至初三 4/4 清明 5/1 農8/15 10/10

105年確定己不

放假日

1.1/2      

2.3/29

105年原定不放假，後仍為放假日？！

1.9/28                                  

2.10/25                               

3.10/31                                   

4.11/12                                            

5.12/25                               

106.1.1

起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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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休假日
彈性放假補上班日，證券及期貨市場仍維持開市交易

金管會依銀行法第51條業於105年9月21日公告「中華民國
106年銀行業休假日期表」，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臺灣期貨交易所等並已配合於105年11月公告106

年全年度證券及期貨市場開（休）市日期。

以106228連假為例，18日補上班，證券期貨市場仍維持開
市交易。



講師吳海燕

爽到你艱苦到他！20160928放假一團亂

以上圖片摘自網路

105年銀行局依銀行法51條授
權訂定9月28日為銀行正常營
業日，國銀全台3,433個分行、
郵局1,320個據點及信合社的
259個分社都必須正常營業。
但928是法定假日，勞方應放
假，各銀行要派多少員工上班，
由各銀行調度，原則是「不能
有客戶抱怨哪項業務無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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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休息日工資照給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修法後
休息日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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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法定休息日加班費

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
之一以上

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
●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
●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
時計

●逾8小時至12小時以內者，以12
小時計

1.倍率 2. 計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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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時數加成計算

1H
2H
3H
4H
5H
6H
7H
8H
9H
10H
11H
12H

4小時以內者，
以4小時計

逾4-8小時以內
者，以8小時計

逾8-12小時以
內者，以12小
時計

逾12時
違規

工
時
數

休
息
日
出
勤
之
時
數
計
入
每
月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總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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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制人員休息日加班費計算
(月薪36000元/30天/8小時)

Q：休息日工作1小時，以4小時計，應另再加給9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2)=900

Q：休息日工作6小時，以8小時計，應另再加給1,9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6) = 1900

Q：休息日工作10小時，以12小時計，應另再加給3,5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6) +(150X2    X4)=3500

1
3

2
3

1

3

2
3

1
3

2

3

33(*休息日工資已折算至法定月薪或時薪)

2
3



【修法後】加班費給付基準

□ 37條休假日 36條例假日 □ 36條休息日 上班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
8H
︵
國
定
假
日
︶

+1又1/3H ※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

件出勤
＋
8H
︵
例
假
︶

2 +1又1/3H

3 +1又2/3H

4 +1又2/3H

5 +1又2/3H

6 +1又2/3H

7 +1又2/3H

8 +1又2/3H

9 +1又1/3H +1又1/3H １+1又2/3H ＋2H

10 +1又1/3H +1又1/3H １+1又2/3H ＋2H

11 +1又2/3H +1又2/3H １+1又2/3H ＋2H

12 +1又2/3H +1又2/3H １+1又2/3H ＋2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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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者加班費簡表
工作日性質

工時數

工作日 國定假日 休息日 例假日（天災
等）

例假日（非天災
事件等）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前８小時

前２小時 １ ８ 1.34 1 1

後６小時 1.67 1 1

第9-10小時 １ 1.34 １ 1.34 1 2.67 1 2 1 1.34

第11-12小時 １ 1.67 １ 1.67 1 2.67 1 2 1 1.67

備註

國定假日給予
1倍薪，延長
工時依第24條
第1項第1-2款
計

加班1-4時，以
4時計

適用於勞基法
第４０條因天
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雇主
有繼續工作之
必要時，得停
止假期，事後
補假休息。

非天災等法定原
因，雇主罰2-100

萬元。4-8時，以8時
計，逾8-12時，
以12時計

勞基法第24條
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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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者加班費簡表
工作日性質

給與說明
工時數

工作日 國定假日 休息日 例假日
（天災等）

例假日
（非天災事件等）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時 加班費

前8小時 前2小時 １ １ 1 1.34 1 1

後6小時 １ 1.67 1 1

第9-10小時 １ 1.34 １ 1.34 2.67 1 2 1 1.34

第11-12小時 １ 1.67 １ 1.67 2.67 1 2 1 1.67

備註

國定假日給予1

倍薪，延長工
時依第24條第1

項第1-2款計

例假日暨休息日薪資己計入本薪中，加班費勿庸
再計入

加班1-4時，以
4時計

適用於勞基法第
４０條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
雇主有繼續工作
之必要時，得停
止假期，事後補
假休息。

非天災等法定原
因，雇主罰2-100

萬元。4-8時，以8時計，
逾8-12時，以12

時計

勞基法第24條
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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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工作時間≦2時以內者…..僅支付1.33

再延長工作時間≦4時以內者…..僅支付1.66；

延長工作時間＞4小時以上者，未核發工資

一個月延長工作總時數＞46小時

休息日工作1-4小時，未以4小時計

休息日工作5-8小時，未以8小時計

休息日工作＞8時者，未X2       ；未以12時計

休息日工作1小時＜(時薪x1      x2)+(時薪x1     x2)

未依規定給付加班費或加班費給付不足額低於
法令

2
3
1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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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106 年 05 月 03勞動條 2字第 1060130937 號函

要 旨：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如欲選擇補休，尚為法所不禁，
惟勞雇雙方應妥為約定，雇主如片面規定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僅能選擇補
休，即不符勞動基準法規定，至勞雇雙方如就休息日出勤工資之請求權有所爭
議，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

主 旨：有關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勞
工得否選擇補休及補休相關規定等疑義，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查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工作後 ，
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給付休息日出勤工資，此為勞
動基準法課予雇主之法定義務。

二、至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如欲選擇補休，尚為法所不禁，惟勞雇雙
方應在不損及勞工權益及不影響雇主人力因應之前提下，就補休標準、補休期
限及屆期未休完之時數如何處置等事項，妥為約定。

三、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如未有選擇補休之意思表示，雇主仍應依法給付
休息日出勤工資。凡雇主片面規定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僅能選擇補休，即
不符勞動基準法規定。至勞雇雙方如就休息日出勤工資之請求權有所爭議，應
由雇主負舉證責任。

休息日出勤後得約定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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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106 年 02 月 07 日勞動條 2字第 1050133150 號函

要 旨：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而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時段，除依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工資照給
外，可按其原因事實依相關法令規定請假，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先按同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請假
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主 旨：有關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勞工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之請假及工資給付相
關疑義，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查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定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之工資
給付標準。又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當日應出勤多久，係屬勞雇雙方約定及事業單位內部管理事宜，惟應
依前開規定計給出勤工資。

二、另依本法第 39 條規定，第 36 條所定之休息日，工資應由雇主照給，爰無論勞工休息日當日出勤狀況為何，
均不影響該日應照給之工資。

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勞工即有工作之義務，勞工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之時段，
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規定請假；除依本法第 39 條工資照給外，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
工資應先按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
各該法令辦理。

四、舉例而言，月薪新臺幣（以下同）36,000  元之勞工，其平日工資額為 1,200  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150

元，雇主經徵得該名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並已約定該日出勤工作4小時，惟勞工於工作2小時後因身
體不適請病假 2  小時，除當日工資（1,200 元）照給外，該日出勤之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計算如下：
（150*1 又 1／3*2+150*1 又 2／3*2）-（150*1 又 2／3*2）*1／2＝900-250＝650元。

五、又，為避免雇主恣以勞工請假，規避本法休息日出勤工資給付義務，地方勞工行政機關於查察雇主是否依法
辦理時，應確明勞工是否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及是否確有請假之事實，依前開原則本權責核處，以維勞工權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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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請2小時事假，於計算休息日當日
工時，應否納入工作時間？

問題一：勞資雙方約定於休息日工作8小時，勞方如於休息日
請假，該請假時間是否應計入工作時間？

問題二：如當日一上工即請事假2小時，工資如何計算？或工
作2小時後，再請2小時，工資如何計算？或工作4小
時後，請2小時，再上班2小時，工資如何計算？或開
始工作8小時，工作8小時後，若繼續工作2小時，此2

小時是否可作為扺銷請假規定，或應發給加班工資?

問題三：如當日開始工作6小時後，請事假2小時，該事假時數，
應否計入當日正常工時加延長工時12小時的限制?

問題四：休息日請假2小時，延長工作時數仍為8小時?
40



講師吳海燕

勞動部 106 年 05 月 03 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0987 號函

主 旨：有關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勞工當日因個人因素未能提供勞務之處理疑義，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有 2  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日。」該休息日以休息為原則。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應徵得勞工
同意。如勞工同意後，因個人因素未能於該休息日提供勞務，應告知雇主；至於該休息日勞工自始
未到工或到工後未能依約定時數工作之時段，除經勞雇雙方協商解除休息日之出勤義務者外，勞工
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規定請假。

二、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除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外，應依本法第 24 條第 3  項及第 36 

條第 3  項規定，計入本法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例如：勞工原僅同意於休息日
出勤工作 2  小時，且實際工作 2  小時，依本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應列計延長工作時數為 4  小
時，並計入 1  個月延長工作時間46  小時之上限）。至於勞工已與雇主約定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因
個人因素自始未到工或到工後未能依約定時數提供勞務，於核計本法第32  條第 2  項所定延長工作
時間總數時，得以勞工「實際工作時間」計入（例如：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 8  小時，嗣因事、
病等原因，僅實際工作 5  小時，得以 5  小時計入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三、為免勞資間發生爭議，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如因個人因素未能提供勞務時之處理方式（包
括告知程序、是否需請假等），宜於團體協約、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規（約）定，以供勞資雙方
有所遵循。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為免勞資間發生爭議，宜
於團體協約、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規（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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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原本同意休息日加班，但後來因個人因素不能加班，應如何處理？是否須請假？工作時數如何計算？
�如何處理？
有兩種處理方式：a.勞雇雙方協商解除休息日出勤義務;b.勞工視其原因依勞工請假規則請假。

�是否需要請假？
�如勞資未協商解除休息日出勤義務，勞工須請假。

�工時如何計算？
� 在依原約定於休息日出勤情形下，應依勞基法第24條第3項規定「做1進4」，亦即原約定加班2小時、實
際加班2小時，應計算為4小時，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一個月加班上限46小時，扣除前述4小時，當月
加班時數剩42小時。

�如果勞雇原約定休息日出勤8小時，勞工因個人因素自始未到工或加班後提前離開，如加班5小時後因事、
病等原因離開，則以5小時計算工時，當月加班時數剩41小時（46-5=41)，而非38小時（46-8=38)。

�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加班後，勞工得否選擇不要加班費換補休？加班費換補休標準為何？補休期限及
屆期未休完時數如何處置？雇主得否規定休息日加班僅能補休不給加班費？
�可以
�但要在休息日加班「後」逐案選擇換補休，不能事前一概承諾休息日加班均以補休處理而不請求加班費。
�由勞資雙方「妥為約定」補休標準（1比1或1比1.34、1.67甚至1比2）、補休期限（一個月、三個月、六
個月或一年）及屆期未休完之時數如何處置（換回加班費或直接失效）。

�雇主不得片面規定休息日加班僅能選擇補休不給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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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事假算工作時間嗎?

(勞動部103年10月15日勞動條3字第103132065號函)  

查勞動基準法第32條所稱「延長工時」，指雇主使勞工於正
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勞工請事假之時間本為原約定正
常工時之一部，原雇主指揮監督，緃因請假而實際上未從事
工作，於檢視工作時間是否符合該條第2項「雇主延長勞工
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規定
時，請事假之時段仍應與是日工作時間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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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雇主與勞工約定於休息日出勤 12 小時（ 8：00~21：30），分段
為 8：00~12：00、13： 00~17 、17：30~21：30) ，惟勞工當天
請事假，惟勞工當天請事假 2小時，應如何計給工資小時？以勞工
每日正常工時 8小時，月薪36,000 元，每日工資 1,200 元，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 元為例☺

問題一：勞工於休息日當請事假 (8：00~10：00 )後，續加班至 21：30 。

問題二：勞工於休息日當請事假 (15：00~17：00 )後，續加班至 21：30 。

問題三：勞工於休息日當請事假 (17：30~19：30 )後，續加班至 21：30 。

勞工於休息日請2小時事假，應如何計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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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作 12 小時 (當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上午 12 時、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及下午 5時 30 分至下午 9時 30 

分)，雇主應給付勞工當日延長工時工資 3,500 元【 (150 ＊1又
1/3*2)+(150 ＊1又 2/3 ＊6)+(150 ＊2又 2/3 ＊4) 】。

� A君於上午 8時至 10 時)請2小時

延長工資為 3,100 元=【3,500 -(15 0＊1又 1/3*2) *2) 】

� B君於下午 3時至 5時請2小時

延長工資為 3,000 元=【 3,500 -(150 ＊1又 2/3*2) 】

� C君於下午 5時 30 分至 7時 30 分請2小時

延長工資為 2,700 元=【 3,500 -(150 ＊2又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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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106 年 02 月 07 日勞動條 2字第 1050133150 號函釋

要旨：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而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時段，除依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
工資照給外，可按其原因事實依相關法令規定請假，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先按同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主旨：有關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勞工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行勞務之請假及
工資給付相關疑義，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查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定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
出勤工作之工資給付標準。又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當日應出勤多久，係屬勞雇雙方約定
及事業單位內部管理事宜，惟應依前開規定計給出勤工資。

二、另依本法第 39 條規定，第 36 條所定之休息日，工資應由雇主照給，爰無論勞工休息日當
日出勤狀況為何，均不影響該日應照給之工資。

三、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勞工即有工作之義務，勞工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履
行勞務之時段，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規定請假；除依本法第 39 條工資
照給外，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先按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
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之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勞工即有工作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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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輪班更換班次間隔)

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
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
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予適
當之休息時間。

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
小時之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
前項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修法前
應給予適當之休息

修法後
應有連續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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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103 年 11 月 05 日勞動條 3字第 1030028069 號函

主 旨：所詢部分工時勞工延時工資計算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府 103  年 10 月 15 日府勞社資字第 1030219928 號函。

二、查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規定，勞工正常工時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
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84 小時。又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30 條之 1  的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依前開規定實施 2  週、8 週或 4  週彈性工時。

三、次查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30 條之 1  規定制定時，
係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8  小時，兩週工作總時數 84 小時之全時工作勞工為規範對
象，旨在使工時集中運用，減少勞工出勤次數，並減少企業排班問題；至部分工時
勞工之工作時間，相較於全時工作勞工已有相當程度縮減，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
第 1  項規定，已足使雇主彈性安排勞工之出勤模式，爰部分工時勞工無得適用前開
彈性工時規定。

四、綜上，部分工時勞工，其每日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或每 2  週工作總時數
超過 84 小時之部分，認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加給延
長工作時間工資；其未依規定辦理者，應認涉違反該條規定。

部份工時者不得實施變形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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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工時
勞工

部份工時
勞工

變形工時制度變形工時制度

全時工作
勞工

全時工作
勞工 〇

部份工時者不適用變形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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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施行細則第24-1條指
周年制、學年制、會計年
制暨約定期間屆滿

52

第38條-特別休假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
周年制、學年制、會計年制暨約定期間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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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
勞工於符合本法第38條第1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取得特別休假之權利
；其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
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期間。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雇主依本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應於勞工符合特別休
假條件之日起30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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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1條

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滿之日。

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
一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30日內
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第38條-特別休假對照表
特休日數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滿6個月至未滿1年 0 3 滿13年 18 19

滿1年 7 7 滿14年 19 20

滿2年 7 10 滿15年 20 21

滿3年 10 14 滿16年 21 22

滿4年 10 14 滿17年 22 23

滿5年 14 15 滿18年 23 24

滿6年 14 15 滿19年 24 25

滿7年 14 15 滿20年 25 26

滿8年 14 15 滿21年 26 27

滿9年 14 15 滿22年 27 28

滿10年 15 16 滿23年 28 29

滿11年 16 17 滿24年 29 30

滿12年 17 18 滿25年 30 3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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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應發放工資
勞工到職日 特休假排定日期 備註

2016/1/1 1.到2016/12/31年資滿1年，自2017/1/1起至2017/12/31享有7天，並最遲

應於1017/12/31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

資發給。

年資滿1年

2016/3/20 1.到2017/3/19年資滿1年，自2017/3/20起至2018/3/19享有7天，並最遲

應於2018/3/19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

發給。

2.到2016/9/19年資滿6個月，且2017/1/1起適用新制，享有3天特休，並

最遲應於1017/3/19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

工資發給。

年資滿1年，且

於適法後，年資

亦滿6個月

2016/1/2 1.到2017/1/1年資滿1年，自2017/1/2起至2018/1/1享有7天，並最遲應於

2018/1/1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2.到2017/7/1年資滿6個月，且2017/1/1起適用新制，享有3天特休，並最

遲應於2017/1/1休完。勞方己無法休假者，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

只要勞方續任職，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年資滿1年，且

於適法後，年資

亦滿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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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應發放工資
勞工到職日 特休假排定日期 備註

2016/1/3 1.到2017/1/2年資滿1年，自2017/1/3起至2018/1/2享有7天，並最遲應於

2018/1/2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2.到2017/7/2年資滿6個月，且2017/1/1起適用新制，享有3天特休，並最

遲應於2017/1/2休完。勞方己無法休假者，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

只要勞方續任職，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年資滿1年，且

於適法後，年資

亦滿6個月

2016/12/1 1.到2017/11/30年資滿1年，自2017/12/1起至2018/11/30享有7天，並最

遲應於2018/11/30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

工資發給。

2.到2016/5/31年資滿6個月，且2017/1/1起適用新制，享有3天特休，並最

遲應於1017/11/30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

工資發給。

年資滿1年，且

於適法後，年資

亦滿6個月

57



講師吳海燕

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應發放工資
勞工到職日 特休假排定日期 備註

2015/7/1 1.到2016/6/30年資滿1年，自2017/7/1起至2018/6/30享有7天，並最遲應

於2018/6/30休完，且2017/1/1起適用新制，雖同樣享有7天特休，未休

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2.到2017/6/30年資滿2年，自2017/7/1起至2018/6/30享有10天，並最遲

應於2018/6/30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只要勞方續任職，雇

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年資滿1年，與

年資滿2年

2014/7/1 1.到2016/6/30年資滿2年，自2016/7/1起至2017/6/30原享有7天，但因

2017/1/1適用新制，再增給3天，合計增為10天；並最遲應於2018/6/30

休完，且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雇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2.到2017/6/30年資滿3年，自2017/7/1起至2018/6/30享有14天，並最遲

應於2018/6/30休完。未休完特別休假，不問原因，只要勞方續任職，雇

主應直接折算工資發給。

年資滿2年，且

於適法後，年資

再增給3天

年資滿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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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05.08.02. 勞動條3字第1050131754號

主旨：所詢特別休假以年度計算並預先給假疑義，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105年 6月13日南環字第1050014681號函。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4條有關特別休假規定，勞工於工作滿 1年之翌日如仍在

職，即取得請休特別休假之權利。勞資雙方如約定依曆年制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惟給
假標準仍不得低於前開規定。案內事業單位於各該年度給予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數是否適法，仍
請先行釐清。

三、復查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採行預先給予特別休假方式，於勞工離職時

，擬追溯扣回休假日數多於法定日數之工資等事項，應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或於工作規則中
明定，報事業單位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備。

四、次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 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所謂另有約定，限於勞雇雙方均無爭議，且勞工同意由其工資中扣
取一定金額而言；如勞雇雙方對於約定之內容仍有爭執，自非雇主單方面所能認定，應循司法
途徑解決，不得逕自扣發薪資。所詢事業單位是否得直接由勞工工資扣除應返還之休假日數多
於法定日數工資乙節，仍應視其是否確經勞工同意且對於約定內容及金額均無爭議等情，釐清
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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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約定按曆年制分段或預先給假並無不可



特休假排定權不可遞延亦不可濫用

依修正後勞基法第38條規定，特休假排定權由過
去勞資雙方協議改由勞工排定。又依勞動部105年
12月29日勞動條2字第1050030896號函示，特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不論未休
原因為何，雇主即應發給工資，不得遞延請休。
另因勞動契約、僱傭契約是私法契約，有民法第
148條權利濫用禁止及誠信原則之適用。

60



講師吳海燕 61

國定假日回歸內政部暨
排除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

勞動部 105.12.30. 勞動條3字第1050133033號令

要 旨：

「勞動基準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規定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自106年1月1日
施行；現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3條、第24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與前開本
法條文相牴觸，應不再適用，自106年1月1日生效。

本 文：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現行本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與前開本法條文相牴觸，應不再適用。

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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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協商放棄加班費換補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 年 09 月 21 日（79）台勞動二字第 22155 號函

要 旨：釋復延長工作時間補休疑義
全文內容：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應發給延時工資，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一、二款已有
明訂；至於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如同意還擇補休而放棄領
取延長工資，固為法所不禁，惟有關補休標準等事宜亦當由勞
雇雙方自行協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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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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